徽州区岩寺镇富山村江祁寺房屋搬迁补偿   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推进徽州区岩寺镇富山村江祁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搬迁户的合法权益，保证富山村江祁寺房屋搬迁安置工作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现行《黄山市被搬迁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补偿标准》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岩寺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搬迁范围

富山村江祁寺范围内房屋、构筑物、附属物、江祁寺片区未征土地。

二、搬迁主体

    搬迁由岩寺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以下称搬迁人），富山村村委会予以协助配合。

三、搬迁方式

本次搬迁的被搬迁户既可选择政府统一购房安置，进入富山雅苑小区、徽州家园小区以及幸福里徽州小区现有房源，也可选择货币化安置。
四、搬迁时间安排

2025年完成搬迁工作。

五、工作流程

（一）宣传发动。利用公告、告知书、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进门入户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二）入户调查。现场对被搬迁房屋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清点附属物数量，对被搬迁房屋登记造册，同时拍摄影像资料予以固定。

（三）“双测双评”。工作人员、评估机构入户实地查勘，对被搬迁房屋产权人、建筑面积、结构、建成时间、新旧程度、楼层、朝向等基本情况及房屋附属物进行登记、测量、评估。

（四）公示。对被搬迁房屋产权人房屋面积（结构、建成时间）和评估价格分别进行公示，每次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对公示中反映的问题，及时核实、修正。

（五）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由搬迁人负责与被搬迁人洽谈搬迁事宜，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六）腾空交房并验收。被搬迁人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腾空房屋交搬迁人验收，一并交付被搬迁房屋钥匙和房产证、土地证等相关证件。

（七）支付搬迁补偿费用。签订协议且房屋腾空验收交房后，搬迁人于15日内一次性结算搬迁补偿费用。

（八）选择剩余房源的按先签协议先腾空房屋的优先选房，选择新建房源的采取统一抽签的方式。

（九）房屋拆除。2025年完成房屋拆除工作。

（十）建立档案，汇总上报。将被搬迁房屋汇总表和分户资料（评估报告、附属物登记表、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等）统一归档。

六、搬迁补偿安置原则

（一）政府统一购房安置

按建安重置价由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选择安置到富山雅苑小区、徽州家园小区及幸福里徽州小区的现有房源。为合理配置房源，凡选房套数在3套的，必须有一套由搬迁领导组在选房基本结束后集中统一配置。（选2配1）

1、被搬迁户购房具体标准（以下为合法正房面积）

①被搬迁房屋面积80㎡以下（含80㎡）的，可选购安置房一套，面积不得超过100㎡；

②被搬迁房屋面积80㎡以上—100㎡（含100㎡）的，可选购安置房一套，面积不得超过120㎡；

③被搬迁房屋面积100㎡以上—200㎡（含200㎡）的，选房总面积不得超过240㎡；

④被搬迁房屋面积200㎡以上—300㎡（含300㎡）的，选房总面积不得超过260㎡；

⑤被搬迁房屋面积在300㎡以上的，选房总面积不得超过320㎡。

2、安置房面积超出被搬迁房屋面积的，按以下规定购买：

①安置房面积未超出被搬迁房屋面积5㎡（含5㎡）按1350元/㎡购买；

②安置房面积超出被搬迁房屋面积5㎡以上—20㎡（含20㎡）的部分按1500元/㎡购买；

③安置房面积超出被搬迁房屋面积20㎡以上—40㎡（含40㎡）部分按1850元/㎡购买；

④安置房面积超出被搬迁房屋面积40㎡以上部分按2650元/㎡购买；

⑤杂物间按900元/㎡购买；

3、被征收合法房屋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其超出面积部分按评估价实行货币补偿。
4、房屋搬迁补偿建安重置价
	结构类型
	房屋建安

重置价格

（元/㎡）
	单价标准

	砖混一等
	1350
	24cm砖墙和钢筋砼承重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合理；中级及以上等级室内、外装饰标准；设施、设备配套齐全。

	砖混二等
	1140
	砖墙和钢筋砼（现浇或预制砼）承重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基本合理；普通等级室内、外装饰标准；安装普通等级室内、外门窗；设施、设备配套齐全。

	砖木一等
	1100
	砖木结构承重体系、瓦屋面；标准较高的砖维护墙。木结构材料规整。材质中、上等级；砖木结构制作安装工艺中、高级；中级及其以上等级的室内、外装饰标准；平面布局合理；设施、设备配套齐全。

	砖木二等
	980
	砖木结构承重体系、瓦屋面；普通砖墙，木结构材料、材质较好；砖木结构制作安装工艺普通；普通等级室内、外装修标准；平面布局基本合理；设施、设备基本配套齐全。

	砖木三等
	920
	砖木结构承重体系、瓦屋面；普通砖墙，木结构材料、材质一般或较低等级；砖木结构制作安装工艺简单；室内、外装修普通或无装饰；平面布局不太合理；设施、设备基本不配套且不齐全。


注：1．重置价为建筑物全新状况，达到合格等级质量标准；

2．重置价不含房屋室内外装潢费用；

3．评估时，根据搬迁房屋成新、楼层、朝向、地段、采光、通风及环境、层高等因素进行修正。  

（二）货币化安置

1、由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参照徽州区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标准并结合搬迁点周边房价对被搬迁人房屋进行评估，搬迁人将补偿款直接支付给被搬迁人。补偿款包括被搬迁房屋价值补偿、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费和附属设施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时签约和按时搬迁奖励。

2、被搬迁住房建筑面积小于54平方米，且被搬迁人（包括共同居住家庭人员）在岩寺城区内无其它住房并属生活困难的，不足54平方米建筑面积部分按被搬迁房屋市场评估价计算后予以结算。

3、选择直接货币补偿的被搬迁户在我区新购住房的购房成交价格不超过货币补偿金额的，所购住房免征契税；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金额的，对差额部分按规定搬迁契税，个人取得的货币补偿款按国家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三）被搬迁人必须持有房屋有效证件，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对被搬迁人给予补偿安置：
1、建区前已建成的房屋，经公示无异议确认属实；

2、持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有效证明。

除以上条款外，无有效证件的房屋不予补偿安置。

（四）搬迁产权有争议的房屋，由搬迁人按规定将评估结果予以公告，并采取证据保全，搬迁人将补偿款交司法部门提存代管后予以拆除，纠纷人不得阻碍。纠纷人通过自行调解签订产权归属协议或诉讼方式解决产权问题后，按其有效协议或法律文书发放补偿款。

（五）凡属违章搭建的一律不予补偿。突击装潢的，一律不予补偿。

七、装潢、附属物及院内外空地补偿标准

协议搬迁房屋装潢、附属物及院内外空地补偿按本方案附件1、附件2、附件3、附件4协商确定（详见附件）。

八、三项补助费
（一）搬迁补助费

（1）住宅房屋：以被搬迁房屋所有权人为补助对象，按被搬迁房屋的建筑面积15元/㎡计算（不足800元的按800元计）。

（2）非住宅房屋：按被搬迁房屋合法的非住宅建筑面积20元/㎡一次性计算。有重机械或固定设备搬迁的，经评估或按协商价计算。

（二）临时安置补助费

此次房屋搬迁由被搬迁人自行解决临时过渡安置。根据被搬迁人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0元/月·㎡的标准，从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腾空交房之日起计算：政府统一购房安置的被搬迁户享受12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货币化安置的被搬迁户享受8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三）停业停产损失费

搬迁非住宅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与临时安置补偿合并计算，标准如下：
1、商业用房：按25元/㎡·月计算（以实际使用的合法建筑面积计算，计算期限为6个月）；

2、工业用房：按20元/㎡·月计算（以实际使用的合法建筑面积计算，计算期限为8个月）；

3、办公用房：按10元/㎡·月计算（以实际使用的合法建筑面积计算，计算期限为4个月）。

九、奖励措施

（一）政府统一购房安置：被搬迁户在2025年 月 日前签订协议并腾空交房的，每提前一天，按搬迁总补偿费的0.5%给予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搬迁总补偿费的12%，逾期不予奖励。

（二）货币化安置：

1、按时签约奖：被搬迁房屋面积240 平方米以内的部分，依据2025年 月 日为签约时点，提前30天、15天和按时分别给予60元/m2、40元/m2、20元/m2予以奖励，三个签约时点分别按低于6000元按6000元、低于4000元按4000元，低于2000元按2000元计算, 以上奖励不叠加计算。
2、按时搬迁奖：被搬迁房屋面积240 平方米以内的部分，按40元/m2予以奖励,低于4000元的按4000元给予奖励。

以上两项奖励总额每户最高为24000元。未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不予奖励。

3、被搬迁房屋为单家独院房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安置，且在规定期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的，除享受上述按时签约及按时搬迁奖励外，每户按合法正房面积给予80元／㎡奖励，低于8000元的按8000元奖励，每户最高限额为19200元。
4、被搬迁房屋面积240 平方米以内的部分，另按该部分房屋价值补偿的20%予以奖励。

5、被搬迁人选择货币化补偿方式自行购买本区国有土地出让房屋（二手房）的，自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购房手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购房款不低于房屋评估总价80%。逾期未购买房屋，不能享受购房奖励。完成交易后凭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被搬迁房屋搬迁验收证明、房屋买卖合同和已完成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等资料到征收部门办理购房奖励款认证和拨付手续。奖励金额为建筑面积240平方米以内部分的被搬迁房屋的价值补偿款的5%。

6、被搬迁人选择货币化补偿方式自行购买徽州区内开发商楼盘一手房（含期房）的，自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购房手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购房款不低于房屋评估总价80%。逾期未购买房屋，不能享受购房奖励。完成交易后凭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被搬迁房屋搬迁验收证明、房屋买卖合同等资料到征收部门办理购房奖励款认证和拨付手续。奖励金额为建筑面积240平方米以内部分的被搬迁房屋的价值补偿款的10%。

十、说明事项

（一）住宅独立计户条件

被搬迁住宅符合独立计户的条件为：有独立的房屋产权证或有效建房批件及生效的法律文书。

房屋买卖、赠与、继承、析产等协议已签订或已经公证。但房屋搬迁时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不作为分别独立计户条件。

（二）附属房屋包括储物间、简易房（棚）、牛棚、猪舍、室外厕所等非住宅房屋按规定给予相应的货币补偿，不予产权调换。

（三）对有租赁（借用）关系的被搬迁房屋，征收人对使用人不予补偿安置，由房屋所有权人自行处理好租赁（借用）关系。

（四）设有抵押权的房屋按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其他

1、本方案中的搬迁和安置补偿标准仅适用于岩寺镇富山村江祁寺房屋的搬迁和安置，不作为其他项目搬迁和安置的补偿依据。

2、本方案未尽事宜，另行研究制定。

3、本方案由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附件1：房屋装潢补偿标准

	装潢等级
	等次
	补偿标准

（元/㎡）
	装潢内容

	高级装潢
	一等
	540
	地坪：大理石、高级地面砖。卧室：原木或杂木木地板，高档乳胶漆饰墙面、高档墙纸，高档材料吊顶，整体橱柜、固定衣柜。门套、窗套采用中高档材料全包，线条压边；卫、厨高档地面砖饰面，卫生间中高档装饰面及设备配套。

	
	二等
	480
	

	
	三等
	420
	

	中级装潢
	一等
	420
	地坪：大理石或中档地面砖。卧室：木地板，中档乳胶漆饰墙面、中档墙纸，三合板吊顶、石膏线压顶、PK板吊顶或PC板吊顶、整体橱柜、固定衣柜。门套、窗套采用中档三合板或水曲柳全包，线条压边；卫、厨高中档地面砖饰面，卫生间中高档装饰面及设备配套。

	
	二等
	360
	

	
	三等
	300
	

	一般装潢
	一等
	300
	地坪：大理石、地面砖。卧室：木地板，乳胶漆饰墙面，三合板吊顶或石膏线压顶，整体橱柜、固定衣柜。门套、窗套采用三合板全包，线条压边；卫、厨地面砖饰面，卫生间设备配套。

	
	二等
	240
	

	
	三等
	180
	


注：装潢使用年限最高为10年，装潢等次按照使用年限进行确认（3年以内为一等，4—6年为二等，7—10年为三等，10年以上不予补偿）；装潢等级、装潢面积由评估公司进行确认，装潢等次由领导组据实确认。
附件2：附属物补偿标准

	名  称
	补偿金额（元）
	备    注

	空调
	260元/台
	拆 装 费

	水电
	水表
	1500元/表
	

	
	电表
	500元/表
	

	
	动力电表
	3000元/表
	

	热

水

器
	太阳能
	300元/个
	拆 装 费

	
	电  能
	200元/个
	拆 装 费

	
	燃、煤气
	200元/个
	拆 装 费

	阁楼
	正规式
	360元/㎡
	檐高1.8米以上—2.2米

	
	普通式
	240元/㎡
	檐高1.2米以上—1.8米

	
	简易式
	150元/㎡
	檐高1.0米以上—1.2米

	简易棚
	铁架
	150元/㎡
	檐高2.2米以上

（不足2.2米相应减少）

	
	木架石棉瓦
	100元/㎡
	

	室外

地坪
	青石板
	120元/㎡
	

	
	水  泥
	80元/㎡
	

	
	砖  石
	40元/㎡
	

	围墙
	砖  石
	120元/㎡
	24厘米厚墙

	
	
	100元/㎡
	18厘米厚墙

	
	泡沫砖
	60-80元/㎡
	

	
	土篱笆
	50元/㎡
	

	已建好的地基
	300元/延米
	

	通讯

电视
	电  话
	200元/部
	移 机 费

	
	有线电视
	150元/户
	移 机 费

	
	宽  带
	200元/个
	

	其他
	院不锈钢、

合金门
	450元/㎡
	

	
	院铁门
	150元/㎡
	

	
	卷闸门
	100元/㎡
	

	
	压水井
	1000元/台
	

	
	水  井
	2000元/口
	深度超过10米的

3000元/口

	
	洗衣台
	300元/个
	

	
	蓄水桶
	100元/个
	拆装费

	
	楼顶蓄水池
	100元/立方米
	

	固定整体衣柜
	220元/㎡
	按正立面实测面积

	沼气池
	2000元/口
	

	厨房
	柴火灶台
	400元/孔
	

	
	煤气灶台
	220元/m
	（大理石台面）

	
	整体厨柜
	300元/米
	固定不能拆装的，按上平面长度

	
	抽油烟机
	100元/台
	拆装费


附件3：门楼类型及价格补偿标准

	类型
	描述
	标准(元)

	一类
	混凝土板平屋面，檐口面砖装饰。
	350—450

	二类
	1、混凝土板坡屋面，琉璃瓦贴面，琉璃檐口滴水。

2、混凝土双向披水板，呈人字型，波形瓦贴面，拱形门。

3、简易徽派风格，上脊二头鱼尾装饰，檐口有花檐虎面滴水组成。
	450—600

	三类
	1、混凝土板坡屋面，琉璃波形瓦贴面，四角鱼尾装饰，上口呈四方形，大花脊压顶，花檐连接鱼尾与大花脊。

2、混凝土板坡屋面，琉璃波形瓦贴面，大花脊压顶，二头鱼尾装饰，四角鱼尾装饰，琉璃檐口滴水。
	600—850

	四类
	1、徽派风格，上脊二头鳌鱼装饰，四角鳌鱼装饰，脊上有装饰祥兽，上脊双层如意装饰，四脊均有单层如意装饰，如意头，鼓钉头，披水头均齐全。

2、混凝土板平屋面，檐口有花檐虎面滴水组成，二侧马头墙，小青瓦压顶，门拱至顶部混凝土板底，砖雕饰面。
	850—1000


注：门楼以投影面积计算。
附件4：果树木及空地补偿标准

	种类
	规格（cm）
	单位
	补偿价格（元）
	备  注

	一般树木

（乔木）
	Φ＜3
	元/株
	13
	①胸径：上表“Φ”表示，苗木自地面至1.30米处树干的直径；

②冠幅：上表以“P”表示，苗木冠丛的最大幅度和最小幅度之间的平均直径，或树冠投影面的平均直径；

③地径：上表以“d”表示，系树木自地面至0.30米处树干的直径；

④列入零星树木补偿范围的树木是指位于被搬迁土地上及被征土地影响范围内，由被征地方种植、产权无争议的活体树木。

	
	3≤Φ＜6
	元/株
	25
	

	
	6≤Φ＜10
	元/株
	50
	

	
	10≤Φ<70
	元/株
	100－600
	

	
	Φ≥70
	元/株
	800
	

	一般树木

（灌木）
	P＜200
	元/株
	50
	

	
	200≤P＜350
	元/株
	300
	

	
	P≥350
	元/株
	1000
	

	一般树木

（灌木球）
	P＜60
	元/株
	50
	

	
	P≥60
	元/株
	70
	

	一般树木

（灌木组块）
	　
	元/㎡
	50
	

	果树
	d＜3
	元/株
	50
	

	
	3≤d＜6
	元/株
	60－200
	

	
	d≥6
	元/株
	800
	

	
	衰老期
	元/株
	200
	

	院内空地
	按省政府公布征地标准补偿

	院外零用地
	按省政府公布征地标准补偿
	公共用地一律不予补偿




